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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教体招考字„2021‟2 号 

 

 

 

 

袁州区、宜阳新区、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教育体育局，宜春

经开区机关党委，市直学校： 

现将《宜春市中心城区 2021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宜春市教育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 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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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 2021 年宜春中心城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，

根据省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和《宜春市 2021 年

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精神，结合中心城区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报名与考试 

中心城区（包括市直、袁州区、经开区、宜阳新区、明

月山风景名胜区）高中阶段学校的报名与组考工作，由袁州

区教体局按照《宜春市 2021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

统一组织实施。特长生等特殊类招生的报名与组考工作按相

关要求执行。 

二、招生学校和招生计划 

（一）师范定向 

袁州区招生计划 50 人，其中小学教育 42人（男 19 人、

女 23 人）、小学音乐教育 2 人（男女各 1 人）、小学美术教

育 2 人（男女各 1 人）、小学体育教育（篮球方向）4 人（均

为男生）。 

（二）普通高中 

1.宜春中学。招生计划 2250 人，含衔接班 160 人、特

长生 50人、国际班 100人。 

2.宜春一中。招生计划 1200 人，含衔接班 80 人、特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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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30 人、国际班 80 人。 

3.宜春三中。招生计划 1000 人，含直升班 90 人、创新

班 100人、特长生 50 人。 

4.宜春九中。招生计划 1300 人，含直升班 50 人、宏志

班 100人、特长生 60 人、国际班 100人。 

5.宜春实验中学。招生计划 300 人，含创新班 50 人、

特长生 15人。 

6.宜春十中。招生计划 800人，含创新班 100人、特长

生 40 人。 

7.宜春四中。招生计划 600人。 

8.明月山中学。招生计划 200人。 

9.民办高中。宜春黄冈实验学校招生计划 800人，宜春

昌黎实验学校招生计划 900 人（含与宜春三中联合办学 200

人），宜春市百树学校 300 人，宜春天立学校 560人。 

（三）中职学校 

江西轻工技校 700人;江西轻工业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800

人；宜春市技术工人学校 200人；江西长江科技中等专业学

校 3000 人；宜春市职教中心 1000 人；宜春工业学校 1200

人；宜春工业技校 1600人；赣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750人。   

三、录取政策  

（一）资格条件 

在宜春中心城区（含市直、袁州区、经开区、宜阳新区、

明月山风景名胜区）参加初中学考,且成绩达到中心城区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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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应届或历届初中毕

业生。 

（二）原则和依据  

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坚持“尊重志愿、公开透明、择优录

取”的原则。 

录取依据包括三方面：一是初中学考总分（省统考各科

目成绩+理化实验操作考试成绩+体育考试成绩+政策性加

分）；二是考生志愿；三是相关资格条件。 

各批次学校录取到末尾，出现考生初中学考总分并列

时，原则上一并予以录取。 

四、志愿设置及填报办法 

中心城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分 7 个批次,实行考前

填报志愿，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填报符合报考条件的任

意批次志愿。志愿填报时间为：5 月 24-28 日。 

1.提前批次：填报 1 个志愿，为师范定向生志愿，预设

小学教育、小学美术教育、小学音乐教育、小学体育教育（篮

球方向）4 个志愿，考生只能在预设 4 个志愿中选择填报其

中 1 个。凡户籍在袁州区且志愿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应届初

中毕业生可以填报此志愿。 

2.第一批次：填报 1 个志愿，预设“宜春中学和宜春一

中”、宜春九中宏志班、宜春三中创新班、宜春实验中学创

新班、宜春十中创新班等 5个志愿。考生只能在预设 5个志

愿中选择填报其中 1 个。应届初中毕业生方可填报该志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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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届生不得填报该志愿。 

3.第二批次：填报 1 个志愿，为特长生志愿，预设宜春

中学特长生、宜春一中特长生、宜春三中特长生、宜春九中

特长生、宜春实验中学特长生、宜春十中特长生 6 个志愿。

考生只能在预设的 6 个志愿中选择填报其中 1个。 

特长生的专业加试由各招生学校另行组织实施。 

4.第三批次：填报 4 个志愿，为平行志愿，预设宜春三

中、宜春九中、宜春实验中学、宜春十中 4个平行志愿。考

生根据就读学校意愿顺序依次填报各学校。 

5.第四批次：填报 2 个志愿，为平行志愿，预设宜春四

中、明月山中学 2 个志愿。考生根据就读学校意愿顺序依次

填报各学校。 

6.第五批次：填报 1 个志愿，为民办高中志愿，预设宜

春黄冈实验学校、宜春昌黎实验学校、宜春市百树学校、宜

春天立学校 4个志愿。考生根据意愿选择填报其中 1 个。 

7.第六批次：填报 1 个志愿，为中职学校、技工学校志

愿，预设江西省轻工业高级技工学校、江西轻工业科技中等

专业学校、宜春市技术工人学校、江西长江科技中等专业学

校、宜春市职业教育中心、宜春工业学校、宜春工业技工学

校、赣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8个志愿。考生可以根据意愿选

择填报其中 1个。 

五、录取办法 

按照提前批次、第一批次、第二批次、第三批次、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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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、第五批次、第六批次的顺序分批次依次录取，并实行

限时报到制。各批次录取前，按照招生计划、考生志愿和初

中学考成绩划定各批次投档线，并根据各校招生计划按 1:1

的比例进行投档。初中学校及时告知考生预录取结果（考生

可以登录报名平台查询预录取结果），预录取考生持准考证

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录学校现场确认。对未按时现场确认的

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预录取资格，该类考生可以参加下一批

次或本地民办高中录取。已到预录取学校现场确认的考生，

任何学校都不得擅自招收。 

每一批次预录取考生现场确认后，各校将未按时现场确

认的考生统计并上报，招考办根据各校上报缺额数，从填报

了该校志愿、且符合相关资格的未录取考生中，按初中学考

成绩从高到低择优补录。已到预录取学校现场确认的考生不

参加补录。每批次只补录一次。 

1.提前批次：师范定向生在此批次录取。由市招委会划

定全市师范定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，录取工作由省、市、

区招考部门共同组织进行,按考生填报的志愿,从德、智、体、

美、劳等方面综合评价学生,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并进行

面试和体检,签订《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协议书》。市、县(区)

负责对上线考生建立纸质档案,对拟录资格进行联审,并向

社会公示。招生学校在规定时间内携已审核和公示无异议的

拟录名单及《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协议书》报省教育考试院审

核后办理录取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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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第一批次：“宜春中学和宜春一中”、宜春九中宏志

班、宜春三中创新班、宜春实验中学创新班、宜春十中创新

班在此批次录取。 

按照“宜春中学和宜春一中”招生计划的 30%划定“宜

春中学和宜春一中”统招最低控制分数线，“宜春中学和宜

春一中”均衡最低控制分数线，原则上不低于统招最低控制

分数线 90 分。依据填报志愿考生初中学考成绩和资格条件

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，择校生不参与“宜春中学和宜春一

中”均衡生的录取。 

宜春九中宏志班、宜春三中创新班、宜春实验中学创新

班、宜春十中创新班依据填报该志愿考生学考成绩，在不低

于“宜春中学和宜春一中”均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从

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，如计划未完成，则调剂到第三批次该

学校继续使用。 

3.第二批次：特长生在此批次录取。宜春中学、宜春一

中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线按照宜春中学和宜春

一中统招分数线的 70%划定，宜春三中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录

取最低控制线按照宜春三中创新班实际录取最低分的 70%划

定,宜春九中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线按照宜春九

中宏志班实际录取最低分的 70%划定，宜春实验中学特长生

的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线按照宜春实验中学创新班实际

录取最低分的 70%划定，宜春十中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录取最

低控制线按照宜春十中创新班实际录取最低分的 70%划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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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长生的专业加试由各招生学校另行组织实施。依据填报该

志愿考生“文化成绩上线、专业成绩排队”的办法择优录取。

宜春三中、宜春九中、宜春实验中学、宜春十中特长生未完

成录取计划的纳入第三批录取计划。 

4.第三批次：宜春三中、宜春九中、宜春实验中学、宜

春十中在此批次录取。按照宜春三中、宜春九中、宜春实验

中学、宜春十中招生计划（均不含已被第一批次、第二批次

录取的计划）划定该批次投档线。依据填报该批次志愿的考

生初中学考成绩，按照平行志愿“分数优先，遵循志愿”的

录取规则依次录取。 

宜春中学国际班、宜春一中国际班的招生原则上在该批

次时间段完成，录取办法由各校根据市教体局批复的招生办

法组织实施，录取名单报市招考办审定。 

5.第四批次：宜春四中、明月山中学在此批次录取。按照

宜春四中、明月山中学招生计划划定该批次投档线。依据填报

该批次志愿的考生初中学考成绩，按照平行志愿“分数优先，

遵循志愿”的录取规则依次录取。 

宜春九中国际班、宜春三中与宜春昌黎实验学校联合办

学班的招生原则上在该批次时间段完成，录取办法由各校根

据市教体局批复的招生办法组织实施，录取名单报市招考办

审定。 

6.第五批次：宜春黄冈实验学校、宜春昌黎实验学校、

宜春天立学校、宜春市百树学校 4所民办高中根据自身实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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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招生录取工作方案，报市教体局审定后执行。 

7.第六批次：中职学校在此批次录取。未填报志愿且有

就读意向的考生由各招生学校自行招录，拟录名单报学校所

属教育行政部门职成科（股）审定，办理注册录取手续。 

六、招考工作时间安排  

6 月 20 日下午，填报了特长生志愿的考生到所报高中学

校现场确认；6月 22 日，特长生专业加试（具体安排见各校

特长生招生简章）；7 月 1日公布初中学考成绩；7 月底前完

成普通高中录取工作，具体安排见《2021年宜春市中心城区

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日程安排表》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1.考生志愿由考生和家长自主决定，各初中学校要尊重

本人意愿，正确引导学生填报志愿，学校和老师不得违背考

生意愿强迫考生填报志愿，更不得代办、包办。考生完成网

上志愿填报后，考生所在学校必须输出《宜春市 2021 年高

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志愿表》一式两份，交由考生本人及家

长核对各项报名信息，核对无误后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。 

2.普通高中应严格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、

范围、标准、批次和方式同步招生，严禁违规争抢生源、跨

设区市招生和超计划招生。只有经市教体局批准同意后，普

通高中才可以跨县（市、区）招生。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、

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。 

3.中心城区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实行全面网上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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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组织实施。普通高中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江西省高中阶段学

校招生电子化管理平台提供的录取库数据建立学籍，及时提

交市、区教体局学籍管理部门审核办理新生学籍注册。严禁

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，不得为违规跨

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 

4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严格执行公示制度、诚信制

度、监督制度，坚决杜绝招生考试中违规违纪违法行为，推

进阳光招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宜春市教育体育局秘书科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21日印发 


